达市财办议〔2020〕55号


达州市财政局

关于达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建议

第268号办理情况（A）的函

沈莲等7位代表：

    你们在达州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及培育扶持力度的建议》收悉，我们对你们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视，经我局与民政局等单位多次协商，现答复如下：

关于建立党政主导的工作协作机制的建议

市委、市政府对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高度重视，制发了《中共达州市委办公室、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达市委办发〔2017〕66号），明确要求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社会组织工作机制，并逐一明确了相关部门职能职责，要求建立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营造法规政策健全、综合监管有效、党的领导有力的社会组织成长环境，构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

的社会组织运行机制。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部署，不断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自律诚信、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

关于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的建议

根据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精神及《四川省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达州市相继制定完善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及政府购买学前教育、居家养老、文艺文化展演、就业培训等一系列具体办法，全面推进市级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按照“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牵头，机构编制、民政、工商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职能部门履职，监督部门保障”的原则，2018年全市实际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72个，总支出金额5.6亿元。2019年全市实际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88个，支出金额7.5亿元。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在扩大社会供给、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购买服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效率，推动整合利用社会资源，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代表们的建议，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协调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建立完善购买服务清单，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确保社会组织有生存发展的“源头活水”。二是各相关单位及时包装设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通过项目发包的形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推动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切实增强服务能力。三是鼓励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和支持广大社会组织更好地填补和承接“放管服”改革转移的服务职能，通过购买、委托等方式，将适合市场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以及政府履职中所需的辅助性服务，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四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公开力度，充分利用达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等平台，公告购买服务项目相关信息，规定内容，大力宣传政府购买服务意义和重要性，做好政府购买服务配套服务工作。

关于加大对社会组织培育支持力度的建议

近年来，达州市各级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认真贯彻“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强化全市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和培育发展工作，通过完善政策、提升服务、规范管理，有力促进了我市社会组织的稳步发展。截至2019年底，全市1976个社会组织（社团734个、民办非企业1242个），主动融入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相关方面，作用发挥日益凸显。一是行业性社会组织出台行业标准、行业自律办法等10余部，在行业协调、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提高行业素质、维护行业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开展敬老、扶贫、助残等慈善和公益活动100余次，服务群众5万余人；三是全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广泛参与认捐认帮活动，捐助资金近1000万元；四是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共发布志愿服务项目83个、志愿服务时长达10505小时，为社区失能老人、留守儿童、不良少年、受灾人员等群体提供养老护理、儿童教育、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灾害预防等服务提供服务10万余人次，达州市万家和社工服务中心“保护母亲河”和国网达州供电公司“红杜鹃”零距离关爱留守儿童项目荣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四川赛区金奖，“保护母亲河”项目更获得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银奖殊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一是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可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一批品牌性社会组织。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完善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和票据管理制度，改进和落实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税收优惠制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二是谋划筹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在办公场所、政策辅导、能力培训、技术支持、交流推广、注册协助等方面提供优惠和服务。重点围绕“6＋3”产业发展和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有关要求，孵化符合产业发展、符合基层治理、符合公共服务需求的社会组织。三是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支持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企业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团体标准、维护会员权益、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支持社会组织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繁荣科学文化、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四是推进“三社联动”。创新和加强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重点发展为民服务类、公益慈善类、邻里互助类、文体娱乐类、生产技术服务类等社区社会组织，适度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进一步夯实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满足群众多层次服务需求。

沈莲等七位代表，你们提出的建议对我们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将进一步抓好落实。我们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市社会组织发展必将迈上新的台阶。 

感谢您对社会组织发展相关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达州市财政局

                             2020年8月31日

（联系人：综合科  李婷婷，电话：18682860715）

抄送：市委目标绩效办，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市人大预算委员会。

